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外商投资企业注销登记流程及提交材料 

 

□ 营业执照/电子营业执照注销-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，提交材料如下： 

（1）法人代表签署的《外商投资企业注销申请书》； 

（2）法人代表或其他有权签字人签署的注销申请报告； 

（3）税务机关、海关出具的完税证明、银行账户注销证明； 

（4）债务和其他有关事宜清理完结的证明文件； 

（5）登记证； 

（6）公章、代表证； 

（7）外商投资企业委托代理机构办理的委托书、代理机构营业执照 

 

□ 组织机构代码注销-上海市质量监督局，单位依法终止或注销时，应向办理部门申办代码注销

手续。在核准代码注销后，办理部门应出具相应注销证明文件。提交材料如下： 

（1）有关机构核准其终止或注销的证明文件和复印件； 

（2）填写代码注销申请书； 

（3）交回组织机构代码证、代码证 IC 卡 

 

□ 公章注销-上海市公安局，提交材料如下： 

刻制“三资”企业章、驻沪代表、办事机构的印章，凭法定代表人委托书需法定代表人签字、法定

代表人的有效证件复印件、工商营业执照正、副本原件或工商登记注册证明的原件、复印件、经

办人有效身份证件原件及复印件。委托他人代理申请的，须提供书面委托代理书、代理人有效身

份证件。 

 

□ 外汇登记证注销-上海市外汇管理局，企业名称、股权、股本结构发生变化及公司注销后，应

当向外汇局申请办理外汇登记注销或注销手续。提交材料如下： 

（1）企业注销名称、地址、经营范围及注销的批复（复印件留底） 

（2）外汇登记证 

（3）外汇账户管理卡(IC 卡) 

（4）资本金账户开户核准件企业留存联、银行留存联（仅办理外汇登记注销企业提供） 

（5）公章 

 

□ 税务登记证注销-上海市税务局，纳税人发生解散、破产、撤销以及其他情形，依法终止纳税

义务的，应当在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注销登记前，持有关证件向原税务主管机关申报办理注

销税务登记；按照规定不需要在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办理注册登记的，应当自有关机关批准或宣告

终止之日起十五日内，持有关证件向原税务主管机关申报办理注销税务登记；纳税人因住所、经

营地点变动而涉及改变税务登记机关的，应当在向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或者其他机关申请办理变更、

注销登记前，或者生产、经营地变动前，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办理注销税务登记，并自工商行政

管理机关或者机关批准变更之日起 30 日内向迁达地税务机关申报办理税务登记；纳税人被工商行

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的，应当自营业执照被吊销之日起十五日内,向原税务主管机关申报办理

注销税务登记； 
 
境外企业在中国境内承包建筑、安装、装配、勘探工程和提供劳务的，应当在项目完工、离开中

国前 15 日内，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办理注销税务登记。 对已办理出口货物退（免）税税务认定

的出口企业，应及时结清其出口货物的退（免）税款，待结清退（免）税款并注销其退（免）税

认定后，方可办理注销税务登记手续。增值税一般纳税人应在清票时同时注销增值税专用发票防

伪税控系统。纳税人在办理注销税务登记前，应当向原主管税务机关结清应纳税款、滞纳金、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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款和缴销发票。纳税人办理清税、清票时应提供下列相关资料： 
（1）《申请注销税务登记清税审核表》； 
（2）《发票购用印制簿》； 
（3）未使用的空白发票、未验旧发票存根联原件； 
（4）《上海市清理销毁空白发票登记表》； 
（5）税务机关规定应当报送的其他有关证件、资料。 
纳税人清税、清票后申请注销税务登记时，应提供下列相关资料： 
（1）《注销税务登记申请表》； 
（2）《申请注销税务登记清税审核表》； 
（3）《上海市清理销毁空白发票登记表》； 
（4）《退出增值税防伪税控系统申请表》； 
（5）税务登记证国地税正、副本； 
（6）企业和单位主管部门或董事会的决议或其他有关证明文件；外国企业常驻代表机构提供总机

构同意终止的相关决议； 
（7）人民法院终结破产程序的民事裁定书； 
（8）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发放的吊销工商执照的决定书； 
（9）税务机关规定应当报送的其他有关证件、资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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